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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處理程序 

業務 

項目 
電腦軟體及網路使用違反智慧財產權標準處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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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獲教育部/區網中心檢舉本校 

所屬 IP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 

(泛指違反電腦軟體及網路使用) 

資通中心受理事件檢舉： 

(1)於「資訊報修系統」登錄 

(2)阻斷/封鎖被檢舉者電腦 IP 

以電子郵件通知被檢舉者(IP 使用者)及

其所屬單位主管，並請被檢舉者提出說

明 

被檢舉者若違反智慧財產權應填寫「違

反電腦軟體及網路使用智財權紀錄表」

並擔負相關的法律責任。 

將此 IP 及使用者列入追蹤名單 

停權期屆滿恢復網路使用； 

並將「資訊報修系統」狀態 

修改為「結案」 

 

-超過 1週仍未回覆 

 封鎖使用者申請的所有 IP 

-超過 2週仍未回覆 

 暫停陽明入口網帳號使用權 

 若個人權益因此受損將自行負責 

結束 

回報檢舉單位事件處理情形 

初次被檢舉 

二次以上被檢舉，送交校

內相關懲戒委員會處理 

(教職員或學生) 

否 

是 



說明 

一、 為處理本校電腦軟體或網路使用者違反智慧財產權，依據「國立

陽明大學學術網路異常狀況處理施行細則」第二條規定制定本標

準處理程序以茲遵循。  

二、 本程序適用範圍包含本校校內所有之電腦軟體或網路使用者。 

三、 處理程序說明 

(一) 資通中心承辦人員接獲教育部或區網中心、或其他單位舉發疑

似違反智慧財產權事件後一個工作日內，除斷絕被舉發IP之網

路連線外，亦應將該事件登錄於「資訊報修系統」，並且通知

該IP使用者提出說明。 

(二) 若被檢舉事件內容屬實，應告知當事人其侵權法律責任並要求

填寫違反電腦軟體及網路使用智慧財產權紀錄表，由資通中心

存查。 

(三) 資通中心應將該違反智財權之IP及使用者列入追蹤名單，以為

後續之追蹤管理。若該當事人被重覆檢舉者，資通中心應將該

事件送交校內相關懲戒委員會處理。 

(四) 於前述列入追蹤名單後，一個工作日內，資通中心承辦人員應

向舉發單位回覆事件處理情形。對於上述所列情況，若當事人

超過一週仍未回覆者，中心將封鎖該IP使用者所申請之所有

IP。二週後仍未回覆中心，將暫停陽明入口網帳號使用權，若

個人權益因此受損將自行負責。 

(五) 待網路使用停權屆滿恢復連線後，資通中心承辦人應於「資訊

報修系統」結案。 

四、 本程序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 
 


